
11月 20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 3 起涉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与违法犯罪惩处典型案
例，包括 2 起民事案件、1 起
刑事案件，旨在切实发挥司
法 裁 判 示 范 、教 育 、引 领 功
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规范未成年人涉网络言行。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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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网络影响实施犯罪获刑
最高法发布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11月 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
外发布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
的意见（三），明确职工工伤医疗救治中受
到医疗侵权、居家工作、上下班途中发生非
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等 5类情形工伤认
定及认定依据。

哪些情形属于上下班途中？

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
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
线，属于上下班途中。

具体包括以下情形：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
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在合理时间
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
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
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其他属于在合理
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
常上下班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
量，但不包括休假等属于开展个人活动或
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

居家办公期间如何认定工伤？

意见（三）明确，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
公，有充分证据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应因在家
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但利用微信、电话、
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
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的，不视为工作原因。

此外，对于职工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
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意见（三）明确，
申请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家处理工作是根
据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及工作需要进行，
且与日常的工作强度、工作状态基本一致，
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可以视为“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哪些情形不被认定为工伤？

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职工伤亡是由
于职工本人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
者自杀等法定原因导致的，不认定为工伤。

公安机关等部门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
实存在，且申请人不能证明职工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应当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结论。

此外，医疗侵权损害结果不是工伤事
故或职业病导致的，侵权引发的相关医疗
救治和经济赔偿也不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

对工伤认定的劳动关系如
何确认？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决定是否受理工
伤认定申请时，应对劳动关系进行确认。
对于有关规定已明确违法分包转包的用工
单位、被挂靠单位等情形应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受理此类工伤
认定申请。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3 月间，被告人李某某（18
周岁）、穆某某（17周岁）伙同张某（另案处理）以某网络
游戏代练为名，诱骗他人登录事先准备的账户，后修改
账户密码，以远程锁定手机相威胁，向多名被害人敲诈
勒索钱财，共计 7.5万余元。

经调查了解到，被告人李某某、穆某某等人系通过
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不良信息习得犯罪方法。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穆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李某某敲诈勒索财物数额巨大，穆某某敲诈勒索未成年
人，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均应依法惩处。综合考虑二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穆某某系未成年人，以及二人
退赃退赔等因素，依法对被告人李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对被告人穆某某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

法院在案件审结后，鉴于案涉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
人模式未能发挥实质保护作用，内容审核存在疏漏，依
法向短视频平台发送关于规制短视频内容的司法建议。

【典型意义】
本案中，被告人通过短视频平台接触到不良信息，

并从中习得犯罪方法，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反映出部分
平台在发布内容审核、信息分级分类和未成年人保护机
制上存在薄弱环节。人民法院在工作中坚持“抓前端、
治未病”，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在依法裁判的同时，
积极延伸审判职能，针对平台内容审核漏洞制发司法建
议，推动相关企业优化系统配置，强化短视频内容审核，
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受网络不良影响犯罪
未成年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陈某某是一名小学学生。2023年，陈某某母亲发现
某网络平台上一家店铺在未经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将陈
某某在艺术节的参赛表演图片擅自用于所售卖舞蹈服饰
的效果展示中。苏州某公司系该网络店铺的经营者。陈
某某以苏州某公司侵犯其肖像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经比对案涉网络店铺使用的被诉图

片，能够确认图片中的肖像为陈某某的形象，陈某某对
该图片再现的肖像享有肖像权。陈某某系未成年人，

苏州某公司未经陈某某监护人同意，擅自使用陈某某
肖像用于商品宣传，侵犯了陈某某的肖像权。据此，审
理法院判决苏州某公司向陈某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
失。

【典型意义】
部分网络店铺经营者为降低成本，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擅自使用肖像权人肖像。本案裁判有助于提升社会各界对
未成年人人格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依法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良好风尚。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未成年人肖像
网络店铺承担侵权责任

小王与小李是小学同班同学。因两人发生矛盾，小
李将自己在班级群中的昵称设置为“小王你好可怜”，个
性签名设置为“小王你散架了”，群成员均能看到该昵
称。小李还在有班级群聊中以贬损、嘲讽的口吻发布有
关双方校园矛盾的信息。小王因此在班级群等网络环境
以及校园中受到他人的嘲笑，遭受极大心理压力。小王
认为小李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遂将小李及其父母诉
至法院，要求小李及其父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小李的行为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

构成对小王的侮辱，侵害了小王的名誉权。小李是未成
年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应承担侵权责

任。据此，审理法院判决小李的父母以书面形式向小王
赔礼道歉并赔偿小王经济损失。同时明确，如果小李有
财产，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父母赔偿。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处理与同龄人之间

发生的摩擦，有时不够冷静客观，甚至通过班级群、社交
账号等网络渠道发泄情绪，严重时还可能升级为网络欺
凌，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明确了网络不是
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受法律约束，未成年
人侮辱、诽谤他人的，同样构成名誉权侵权。未成年人的
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子女侵
权，父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未成年人网络侵权
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明确了！
这些情形可认定工伤
工伤认定新规明确

“模糊地带”判断依据

图据新华社

■据央视网


